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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级汽车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2022年 4月

为配合学校实施本科生转专业工作，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号）》、《长安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

定》和《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管理办法》长大教

〔2021〕91 号文件，特制定 2021级汽车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

实施细则。

1、实施原则

（1）自由申请：凡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均可在规定时

间内提出申请。

（2）公开审核：相关环节及结果均进行公示，以保证公开、

公平、公正。

（3）严格落实：严格遵守校、院两级相关规定，并接受公

众监督。

2、组织机构及工作内容

（1）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汽车学院本科学生的转专业工作，

并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组长：郭应时，秦希军

副组长：邱兆文

组员：杨密侠，倪凤英，陈昊，赵轩

（2）工作小组：具体实施转专业工作，确定各专业（类）

接收学生名单，公示无误后交领导小组批准，上报学校。

组长：邱兆文

组员：院属各系主任、教学主管、2021级辅导员、教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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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格要求与容量限制

转专业学生的资格与要求如下：

（1）转专业的限制条件

1.按照文理分类招生的学生，文科类与理工类专业不能互转；

按照新高考改革招生的学生，不限制文理类别，但需满足拟转入

专业的高考科目要求；上年度没有招生的专业不得接收学生转入。

2.通过艺术类、体育类、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外

语类保送生等特殊类招生被录取的学生不得转专业。国家有相关

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3.长安大学都柏林国际交通学院学生不可跨学院转专业，院

内转专业按照《长安大学长安都柏林国际交通学院本科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执行。

4.各专业（类）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以学院公布的学生容纳量

为准，但不得低于转入专业现有学生数的 10%。

5.各专业（类）以转专业申请人的综合考核成绩排名为依据，

择优录取，但不得超过学院公布的学生容纳量。

6.转出专业（类）剩余学生人数少于 15 人，原则上不独立

编班。

（2）申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①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在读学生；

②注册手续齐备,缴清学费及其他应缴费用；

③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④对申请转入专业有一定的特长和志向，身体健康、无专业

受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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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对申请转入专业的课程安排、奖学金、就业等情况有明确

认识，并完全接受。

（3）在满足（1）和（2）的前提下，学生申请转出的资格

认定和比例按以下规定执行：

①第一学期专业（类）排名前 30%的学生，可在全校范围内

申请转专业。

②第一学期专业（类）排名前 40%的学生，可在学院范围内

申请转专业。

③其余学生可按照转出专业（类）高考时的录取成绩不低于

拟转入专业（类）高考时的录取成绩的原则，自主选择专业。当

报名人数大于该专业剩余容量时，依据高考分数从高到底排序录

取。

④转入专业（类）在同一条件下，优先接收院(系)外申请转

入的学生。

⑤1.新生入学前保留学籍服兵役后退役的学生，入学后大一

年级第一学期专业（类）排名前 50%，可以在全校范围内申请转

专业，院内转专业不限制专业排名。

2.入学后服兵役的学生，其服兵役前大一年级第一学期专

业（类）排名前 50%，复学后可以在全校范围内申请转专业，院

内转专业不限制专业排名。

3.退役复（入）学的学生，在原高考成绩分数基础上加 10

分后，总分不低于拟转入专业（类）该生源地高考时的录取成绩，

可以申请转入该专业（类）。

4.退役大学生在部队获得团级以上授予的“优秀士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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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团员”或“训练标兵”等称号者，荣获团级以上嘉奖者，荣立

三等功及以上者，在团级以上组织的军政文竞赛中获得前三名者，

退役复（入）学可以申请转入学校其他专业（类）。

5.入学后服兵役的学生，退役复学后如根据学业情况申请

降级，可以在全校范围内申请转专业。

⑥休学创业后复学的学生，具有创新创业强烈意愿并具备一

定基础和潜质的学生，由学校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决定后指定进入相应专业（类）学习。

⑦学校根据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调整专

业时，可以将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类）就读。

4、转专业实施程序

转专业总体流程参照长大教〔2021〕91 号文件第四章。具

体地，当教务处将转专业预案按申报专业分类转交汽车学院后，

学院的考核方式和实施程序如下：

第一步：资格审查。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思想品德等方面

进行审查，不符合条件者不予接收。

第二步：面试筛查。学院各专业组织面试小组，从专业综合

角度对学生进行面试、打分（百分制），得分小于 60者不予接收。

第三步：排序录取。

总体上，以志愿填报顺序为基本录取依据，即优先录取填报

第一志愿的转专业学生，第一志愿学生数量未能达到转入学生数

量限制的情况下，可依次录取第二志愿学生。

同一志愿等级中，采取综合成绩排序、录取排序靠前者，且

录取数量不超过转入专业的专业容纳量。



5

（1）对排名在前 30%的同学，综合排序计算公式为：

C=0.4×A+0.6×B

其中，A为面试分数，B为加权成绩，C为综合成绩。

（2）对排名在 30%-40%之间的同学在所申请转入专业的专

业容纳量范围内，按加权成绩依次录取。

另，同等条件下，车辆工程专业优先录取学习过《画法几何

与机械制图》课程的学生。同时，转入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如

果大一没有学习过《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需大二学年补修。

5、接收计划及相关信息

汽车学院 2021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计划接收学生人数、系

室咨询方式如下：

专业名称 计划接收学生数 系室咨询方式

车辆工程 41人 QQ群 454190265

汽车服务工程 20人 QQ群 795137877

物流工程 20人 QQ群 658631871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人 QQ群 694966244

考核时间：时间待定（请关注学院官网）

考核地点：地点待定（请关注学院官网）

监督举报电话：62390563，61105341；

邮箱：526552374@qq.com，1617209509@qq.com。

6、其他说明

（1）本细则仅适用于汽车学院本科学生的转专业工作；

（2）本细则如有与学校相关文件不一致的地方，以学校文

件为准；

mailto:52655237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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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未能依照学校、学院转专业实施程序及时间完成

报名者，默认为服从学校、学院转专业志愿安排。

（4）本细则未尽事宜，由汽车学院负责解释。


